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杭州市园林绿化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关于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

国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未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其他募集资金使用不当的问题。 

综上，我们同意通过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回报公司全体股东和公

司长远发展等因素，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关于续聘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务从业资格，具

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资质与胜任能力。该所在公司 2022 年度的审

计过程中，能够按照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执业准则，已顺利完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工作。 



综上，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我们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5、关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3 年度与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

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

场价和协议价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未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议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体

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确认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同意对公司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6、关于 2023 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计划是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

则，并结合同行业薪酬水平、公司发展经营规划等方面综合确定的，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计划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管理的

实际情况，有利于强化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促进公司提升整体管

理水平及经营效益。 

综上，我们同意 2023 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 

7、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公司 2023 年度发展计划，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

的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

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额度、银行票据额度等。

符合公司实际业务和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8、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文

件要求进行的，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9、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

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用于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符合《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 

 

（以下无正文） 




